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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科学学院国际研究生津贴发放
管理办法

各系 (部、办、室 λ各党支部 :

《生命科学学院国际研究生津贴发放管理办法》已经学
院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 ,现印发给你们 ,请遵照执行。



生命科学学院国际研究生津贴发放

管理办法

一、发放对象及标准

1.本办法适用于生命科学学院在籍国际研究生。

2.根据学校规定,每年对符合发放条件的国际研究生

可发放不超过 10000元津贴,分 10个月发放 (2月 、8月 不

发放 )。

3.综 合考虑国际研究生学习、科研、纪"

国 夏

寄



贴,并停发第四个考核月津贴。从第五个考核月起,若导师

根据学生实际表现,认定科研工作合格,可重新核发;若不

合格,继续停发两个考核月津贴。

4.国 际研究生必须严格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,因 违

反学校规定受处分者,按 以下标准扣发津贴 :

① 警告处分,扣发一个月津贴 ;

② 严重警告处分,扣发两个月津贴 ;

③ 记过处分,扣发半年津贴 ;

④ 留校察看、开除学籍处分及予以退学的,扣发全部

津贴。

5.上述情况按就高原则扣除。学生因违纪行为受处分

之日,若本年度剩余津贴不足扣除额,可预扣下年度数额 ,

毕业年度按剩余津贴数全部扣除。对超出培养方案规定学习

年限的国际研究生,不再发放津贴。

三、发放程序

学工办负责每月收集教学办提供的考勤数据及导师考

核数据,并对学生违纪情况进行统计,于每月底核算发放数

额,经学院审批后予以发放。

四、其他

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,未尽事� �



附 :

生命科学学院国际研究生津贴发放考核表

(年月)

姓名
(Name)

中文姓名
(Chinese Name)

学号
(student ID)

导师
(supervis° r)

教

学

出

勤

该生本月有无教学安排 (上课):有□  无□ (如有,填
写下方内容 )

根据各任课教师课堂考勤情况和教学办、督导办课堂教学
抽查,该生本月缺勤课时,迟到次。

教学办负责人 (签字):

年  月  日

科

研
情

况

该国际研究生科研考核是否合格 (包括 :是否参加导师团
队科研交流;是否认真开展相关科学研究等 )。

□合格  □不合格

导师 (签字):

年  月  日

核

定

金

额

根据该国际研究生学习、科研、纪律等情况,核定该生本

月津贴为:元。

学工办负责人 (签字):

年  月   日

学

院

审

批
学院领导 (签字):

年  月


